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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关于印发承留镇宅基地和村民自建房管理实
施方案（试行）的通知》政策解读

一、政策背景

农村宅基地是保障农民安居乐业和农村社会稳定的重要基

础，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，对于保护农民权益、推进美丽乡村建

设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2020年，新修订的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将审核批准权限下放至乡镇人民

政府。为有效解决农村宅基地审批、建设、监等管难题，进一步

优化辖区农村宅基地和村民住宅建设管理，结合承留镇实际，经

多次座谈及意见征求，制订了《关于印发承留镇宅基地和村民自

建房管理实施方案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以下简称《方案》）。

二、主要法律政策依据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（2021年 8月 26日修订）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（2021年 7月 2

日修订）

3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（2019年 4月 23日修订）

4.《建筑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（2019年 4月 23日修订）

5.《关于印发河南省农村宅基地和村民自建住房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的通知》（豫政〔2021〕4号）

6.《济源市农村宅基地和村民自建住房管理办法（试行）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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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知》（济政〔2021〕2号）

三、适用范围

本镇区域内农村宅基地管理和村民自建住房及其管理。

农村宅基地是指农村村民用于建造住宅及其附属设施的集

体建设用地，包括住房、附属用房和庭院等用地。

农民自建住房是指由农村村民以户为单位，自行申请在宅基

地上建造住房的活动。

四、规划编制

主要包括村庄分类和布局，规划编制和宅基地标准。在规划

编制方面，《方案》明确，一户村民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。以镇

为单位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标准，城镇郊区和人均耕地少于 667平

方米的平原地区，每户宅基地面积不得超过 134平方米；人均耕

地 667平方米以上的平原地区，每户宅基地面积不得超过 167平

方米；山区、丘陵地区每户宅基地面积不得超过 200平方米。要

在村庄规划中对村民自建住房标准作出统一安排，原则上以不超

过三层的低层住宅为主，不规划建设三层以上的住房。确需建设

三层以上住房的，要征得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以及利益

相关方的同意后，纳入村庄规划，取得相关许可，并依法进行审

批。

五、宅基地申请审批

符合宅基地申请条件的村民，以户为单位向所在村委会提出

宅基地和建房书面申请。村民填写《农村宅基地和村民自建住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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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表》《农村宅基地使用承诺书》。镇政府负责本辖区内农村

宅基地和村民自建住房的管理工作。原则上优先审批使用村庄内

存量建设用地、空闲地和村周边的丘陵坡地，不占或少占耕地，

避开自然灾害易发地带和地质条件不稳定区域。

六、风貌管控

主要包括培育特色风貌和编制住房设计图册。村民自建住房

要注重村庄风貌管控，宜体现当地传统民居风格，弘扬传统建筑

文化，将传统建造技艺与建筑新技术、新工艺、新材料相结合，

鼓励发展装配式建筑，建设功能现代、风貌乡土、成本经济、结

构安全、绿色环保的宜居住房。

七、建房管理

村民要在取得《农村宅基地批准书》和《乡村建设规划许可

证》后，向镇政府提交施工图纸、施工合同、施工人员信息、质

量安全承诺书等资料，镇政府要在 10个工作日内对资料进行审

核，符合条件的方可开工。同意村民自建住房开工建设的，镇政

府要在 5个工作日内组织相关部门进行现场开工查验，确定建房

位置；村民自建住房未经现场开工查验的，不得开工。镇政府要

加强对施工现场的监督检查，形成检查记录。有关个人和单位应

当支持、配合监督检查，不得拒绝或阻碍。

八、监督管理

镇政府及其有关行政管理机构要依法履行职责，严格按照法

定程序办理农村宅基地和村民自建住房相关手续，不得违规收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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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用；对在农村宅基地和村民自建住房审批、监管、执法过程中

玩忽职守、滥用职权、徇私舞弊、收受贿赂、侵害村民合法权益

的，由有权机关依法予以处理。

九、政策解读部门

解读机关：济源市承留镇人民政府

联系电话：0391——6891000。


